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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育支持政策的体系性法律保障
曹薇薇

近年来， 我国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

持续走低， 2023 年全年出生人口 902

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 6.39‰， 死亡率为

7.87‰；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与之相对应， 我国总和生育率亦不容乐

观， 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产生

提高总和生育率的效果， 且到 2020 年

已经跌至 1.3， 即当前平均每位育龄妇

女生育 1.3 个子女， 处于较低水平。 在

人口总量上， 2023 年相比上年末减少

208 万人， 2022 年末人口总量比上年末

减少了 85 万人， 这是自 1961 年以来连

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前的低生育

率现况已经造成了人口结构失衡、 人口

数量增幅过小等一系列问题。 放开生育

既根植于生育权保障的人权基础之上，

又是不断下滑的生育率与国家经济发展

的必然要求。

养育政策尚不能给生育政

策提供有力保障

过去近十年里， 我国一直在探索人

口和生育政策改革。 自 2011 年实施

“双独二孩” 政策， 宣告了存续 36 载的

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后， 2013 年我

国实施“单独二孩” 政策， 2016 年起

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 紧接着，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

定》， 提出在今后的生育服务管理中必

须贯彻法治引领原则， 加强立法的引

领、 规范、 保障作用， 为生育政策改革

提供法律保障。 之后又再次加大政策鼓

励力度， 在 2021 年实施了“全面三孩”

政策并启动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

尽管现在的低生育率与自然增长率

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与作为

生育保障的养育政策具有很大关联。 我

国的养育政策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公共

托育体系， 逐渐转变为社会养育和集体

养育相结合。 依靠市场解决的托幼服务

需求给青年夫妇带来沉重负担， 养育责

任分担逐渐演变为“生易养难” 的社会

问题。 尽管生育政策已经由“管控型”

向“支持型” 转型， 但相应的法律保障

体系还未跟上。 具言之， 有以下三个表

现：

第一， 生育养育教育福利保障政策

缺乏有效对接。 一方面， 现有生育保障

政策之间衔接性不强， 以育龄为主要的

服务措施变换标准， 不利于“追踪服

务”、 反馈机制等的构建， 并可能导致

在贴合服务对象真实需求方面有所欠

缺， 如怀孕福利待遇较少、 0-3 岁婴幼

儿托育和家庭税收减免的一些措施没有

与 3 岁后衔接等。 另一方面， 当前生育

保障政策力度不一， 政策资源过于向三

孩集中， 相对忽视了一孩、 二孩的保障

力度， 政策设置缺乏梯度性和全局性。

生育保障政策缺乏协调性可能导致服务

提供缺乏连贯性、 降低育龄人群的生育

意愿。

第二， 养育和教育脱节， 学校教育

家庭化， 家庭教育学校化。 一方面， 是

养育责任和教育责任混同导致学校将教

育压力等过度转嫁给家长， 迫使家长需

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挤压工作和休息时

间。 二是义务教育“隔断” 带来“幼升

小” “小升初” “初升高” 教育焦虑问

题加剧， 教育焦虑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养

育成本， 并抑制育龄夫妻生育意愿。 三

是提倡家庭教育以来， 大部分普通民众

对家庭教育理念、 价值的重视和认识程

度都不够， 社会专业力量和政府指导监

督尚未跟进， 从而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

和家庭代际养育矛盾频出， 甚至引发舆

情关注的系列社会问题， 更加重育龄夫

妻“不愿生” “不想生” “不敢生” 现

象。

第三， 双减政策后， 普惠性课后教

育缺乏养育和教育的私人性和私利性问

题凸显， 加剧了教育的竞争， 也推高了

教育成本。 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

占比增大， 根据最新出炉的《中国生育

成本报告 2024 版》， 全国各地区 0-17

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53.8 万元， 上海

的平均育儿成本更是高达 101 万元， 位

居全国之首。 除直接家庭养育开支外，

报告显示， 生育和养育也会导致母亲有

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 如孩子 0 岁至 3

岁时， 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分别减少

15 小时、 12.5 小时、 5 小时、 7 小时。

此外， 公办教育资源紧张， 考试升学压

力大， 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成本， 加剧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也抑制育龄人群的

生育意愿。

生育、 养育尚未被置于统一协调的

语境下探讨， 从而不仅导致生育政策无

法顺利推行， 也使得养育政策的制定无

法充分结合生育情况考虑， 呈现出体系

不协调、 推动力不足等问题， 因此， 对

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 不能简单理解为

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 更重要的是生

育保障措施体系性和协调性的加强。

建立生育支持体系性法

律保障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立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 养育、 教育

成本”。 健全生育支持法律制度以分担

家庭养育压力， 推进“三孩” 政策顺利

实施， 优化人口结构是缓解超低生育水

平下老龄危机的必须之举。

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是放松生育数

量上的限制， 而且还要构建完善的生育

政策配套体系性法律保障。 生育系统性

保障工程的建构，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 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

建设； 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 促进人口

均衡发展； 有利于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良性互动， 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

建成。 人口问题事关全局， 须有长期的

制度性、 系统性安排来支持生育。 从目

前一些地方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来看，

大多倾向于增加补贴、 延长产育假的做

法， 效果并不理想， 可见零星政策奖励

不足以扭转低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惯性，

应该推动生育政策的彻底转型和保障功

能的转向， 并建立生育支持体系性保障

法律制度。

第一， 全局观指导下完善生养育福

利的立法保障。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是生育政策及其配套制度完善的主要目

标， 具体表现为缓解生育率下降、 优化

人口结构、 提高人口质量等。 生育保障

政策涉及教育、 社保、 医疗、 住房、 养

老、 托幼等民生福祉的各个方面， 也涉

及到收入分配、 资源发展的各个方面，

推进积极生育政策有赖于社会各环节的

有力合作及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 然

而， 当前相关立法还较滞后， 现有内容

也欠缺。 尽管“全面三孩” 政策实施

后， 各地针对三孩家庭制定了一定奖励

措施， 主要为给予一定金额的补贴， 这

与生养育福利体系建设要求还有距离。

因此， 各地应在现有奖励政策实施经验

的基础上， 尽快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法

规政策保障生养育福利措施。

第二， 在生养育衔接机制下加强法

律政策体系化建设。 生养育法律保障制

度的完善是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人口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 生育和养育

对应着不同的服务群体和服务重点， 衔

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各机构部门之间的

分工合作， 有赖于各服务项目的有序推

进， 实现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提高、 普惠

托育服务和义务教育一体化和整体化发

展， 将生育、 养育、 教育成本降低工作

同步推进和有效联动。 目前， 以上三个

领域的法规政策较为零碎， 未有形成有

效衔接， 法规政策之间体系协调性较

差， 无法有效保障生育支持政策实施，

第三， 明确以实现家庭、 社会、 政

府生养育责任共同分担为导向的法律责

任。 微观层面， 生育负担和养育成本不

仅为各家庭造成了较大压力， 使其不得

不挤占原有的生活成本， 造成生活质量

的下降， 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育龄夫妇

的生育意愿， 形成了生育政策实施的障

碍。 宏观层面， 生养育问题是关乎国家

人口数量、 人口结构、 人口质量的战略

性问题， 是民生保障整体工程的重要环

节， 因此政府和社会责无旁贷。 生育与

家庭计划、 社会进步、 国家民族发展息

息相关， 生育支持政策的核心关键词为

“支持”， 政策和社会应合理分担个人和

家庭的生育责任和压力。 首先， 国家应

健全法定生育权益保障机制， 明确各部

门机构的职责； 其次， 应依法加强劳动

市场针对育龄女性歧视的预防和治理力

度； 再者， 各地应有条件地制定法规政

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到生养育服务中，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

会。

【作者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育支

持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项目批准号：

23BFX03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尽管生育政策已经由“管控型” 向“支持型” 转型， 但相应的法律保障体

系还未跟上。 生育养育教育福利保障政策缺乏有效对接， 现有生育保障政

策之间衔接性不强， 在贴合服务对象真实需求方面有所欠缺。

□ 生育、 养育尚未被置于统一协调的语境下探讨， 使得养育政策无法充分结

合生育情况考虑， 呈现出体系不协调、 推动力不足等问题。 对生育政策不

能简单理解为数量调整， 更重要的是生育保障措施体系性和协调性的加强。

□ 一些地方出台的零星政策奖励不足以扭转低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惯性， 应该

推动生育政策的彻底转型和保障功能的转向， 并建立生育支持体系性保障

法律制度， 明确以实现家庭、 社会、 政府生养育责任共同分担为导向的法

律责任。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德国联邦议院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通过了《全球最低税率法案》 （以

下称 《法案》）， 将欧盟《确保欧盟的

跨国企业集团和大型国内集团达到全

球最低税收水平的指令》 （以下称

《指令》） 转化为国内法。 《法案》 的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实行全球最低税率标准。

《指令》 要求， 欧盟成员国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 《指令》 转化为国

家法， 并在下一财年开始实施全球最

低税率， 即 15%。 《法案》 规定， 该

法适用于跨国企业集团、 大型国内集

团位于德国的成员实体， 且此类集团

年营业额应当超过 7.5 亿欧元 （约合

人民币 54.8 亿元）。

二是完善全球最低税率规则。 根

据收入纳入规则， 对于母公司位于德

国的跨国企业集团， 如其国外组成实

体在相应税收管辖区的税率低于

15%， 母公司应当在德国缴纳补足

税。 而根据低税利润规则， 如果跨国企

业集团的母公司位于低税率的第三国，

德国有权要求该集团位于本国的组成实

体缴纳补足税， 还有权拒绝在组成实体

的应税收入中扣减。

（德语编译： 李孟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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